                基督徒在聖靈裡的自由         加5:13-24
    弟兄姊妹平安，在上週的復活節主日。透過主的僕人永昆傳道，分享了基督的復活的大能使我們得以藉著信耶穌基督的復活得以稱義和重生。而今天我們一起來從保羅對加拉太地區教會的提醒，省察我們自己如何得著在聖靈裡的自由。
一. 我們蒙召是為了要得---真自由（在基督裏）（加拉太5:1）
（論述）自由；弟兄姊妹我們很多時候會誤解了這個詞。弟兄姊妹我們都知道一件事，藉著耶穌基督十字架復活的大能和恩典，使我們信靠祂的人得以借著祂十架復活的恩典使我們能靠著披戴基督稱義，並因基督十架血的代贖使我們從罪的權勢得著釋放使我們不再做罪的奴僕。

@請注意這裡的 得自由 指的是：脫離律法的捆綁轄制，從罪的權勢得著釋放 絕非是指 犯罪的自由

（對眾）弟兄姊妹在過去我們時常對得自由，會有這樣的誤解。因為我已經從罪中得釋放了，所以我可以放膽犯罪了。或者換個說法吧！我已經得自由了，所以我可以盡情放縱了。不！！絕對不是的。耶穌基督十架的恩典，是要為了救我們脫離一切行為外在的捆綁，以及一切罪就是死亡的轄制的。還記得在 約翰福音8:1-11 耶穌基督對那行淫的婦女說了什麼嗎？ 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意思是指什麼，去吧，不要在做罪的奴僕了這也是保羅接著要提醒的我們的。不要再放縱肉體了
二.自由絕非放縱私慾（肉體）的機會：這往往也是基督徒活不出稱義、重生的生命的主因（林前6:9-10）
（對眾）這裡說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不單單是指下面的提到的這些，而是指著一切放縱私慾，也就是放縱肉體的一切事。過去我們不認識神所以保羅說你們中間從前是這樣，但如今在這裡的人大多都已經受洗歸主，所以我們無法在自欺說，我不知道不可以放縱肉體。因為我們是與主耶穌基督同死、同埋並且同復活的了，並且因著聖靈的內住我是可以勝過私慾，也就是肉體的轄制的。所以保羅接著12節說到（經文）

（對眾）弟兄姊妹我們常常會有個問題，基督徒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其實我們該釐清問題在於，這事我做了究竟是於我有益或是使人有益？究竟是我想做或是我必須做？最後是若是耶穌基督會怎麼做？也就是保羅接著在林前10:23-24說的。這也是接下來我們所要提到的
三.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

（對眾）這裡所提到的愛，指的是從神而來agape的愛也就是完全的愛。而我們也必須先領受或者說經歷了神agape的愛，我們才能真正愛神、愛人以及真正用神的愛自己。所以這也就是恢復禮拜的重要性，恢復禮拜要從恢復我個人的生命開始，而恢復我個人的生命就是恢復我與神愛的關係，也就是回到基督的懷抱裡。

（向神）我們知道愛是雙向的，因此當我們回到神愛的關係裡，我們對神真理話語的持守就自然成為我們對神愛的表現。（如同情人的約會一般，總想表現自己最好的樣子，在鏡前逗留細察-鏡子=聖經）

（向人）對人也是如此，當我們真正恢復神的愛在我裡面的時候，我也可以帶著神的愛去愛弟兄姊妹，一句問候、一聲祝福甚至是一個擁抱、一個代禱，當我們帶著神的愛做在人的需要上時，我們就不再只是被服事者，我們也可以成為服事者。「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羅13:8-10）
四.聖靈和情慾（肉體）相爭

加5:16（經文）

（對眾）弟兄姊妹我們屬神的兒女是有聖靈在我們裡面的了，因此我們是可以順著，也就是選擇去靠著聖靈而活的。我們若要更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就來看羅馬書8:2-6在這段經文當中清楚的告訴我們，賜生命聖靈的神，透過神的愛子耶穌基督在我們原本無能選擇的道路，就是罪和死的道路中釋放了我們。因為我們原本都是屬肉體的，而當我們願意接受耶穌基督做我生命的主時，主就藉著一次的死全然擔當我們一切肉體的罪，成為贖罪的羔羊活祭。而當我們信靠耶穌基督的復活大能時，聖靈的生命就在我裡面紮根。使我們有了再次的選擇權，選擇體貼肉體或者是順從聖靈，也就是回到罪中或是回到神愛的關係中生活。申30:15-16 神ㄧ在再的提醒我們，選擇肉體的後果。也不斷的在告訴我們，神渴望我們恢復與祂愛的關係。
結語：我們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

    靠聖靈行事，指的就是靠著聖靈的能力勝過肉體，並藉著神的真理活出基督的生命，我們就可以在屬靈爭戰中得勝。也就是我們是否決絕要選擇倚靠聖靈，我們屬神的百姓都需要這樣壯士斷腕的決心，該斷的就斷吧！該死的就釘死吧！若是不然我們只會持續在自己肉體的軟弱上打轉。並持續的讓愛我們的神和愛我們的耶穌基督，以及聖靈保惠師擔憂。渴望我們都能成為不再使愛我的天父、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以及愛我們的聖靈所擔憂的寶貝，也渴望全地的禮拜都被恢復，從我的生命開始。 阿們！[image: imag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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